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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外抓捕团队披露

外抓捕团队披露

““天网天网””怎么织怎么织 ““狐狸狐狸””怎么猎怎么猎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申申孟哲孟哲

从2014年7月以来，“猎狐”行动已经进行两轮。2015年4月，“天网”行动拉开序幕。
这两个以海外追逃追赃为目的的行动，到现在已将近1000犯罪嫌疑人“猎”回国内。如

何捕猎？这其中有何故事和背景？未来如何？

外逃的“狐狸”犯的
事儿可能具有类似之处，
但他们落网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今年3月，一名潜逃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网，而网住他靠的
是新技术：人脸识别与大数据。

1997年，一个名为“谢仁良”的商人携9000多万元的巨款潜逃。资金的
来源则是骗取上海市财政局下属证券公司所得。案发两天后，上海警方即立
案侦查并开始网上追逃，但多年始终无果。

18年后的3月2日，上海警方得到边检部门通报，一个名叫“张健平”的
澳大利亚籍华裔近期入境，入住浙江省杭州市一酒店。经人脸识别和大数据
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征和其他相关信息均与谢仁良高度吻合。虽然此人对自
己的行为以“失忆”为名抵赖，但通过核查随身物品、DNA 生物物证比对
等，侦查员确认他就是潜逃18年之久的谢仁良。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红色
通缉令”上的戴学民。在 2001 年涉嫌贪污 1100 万元出境潜逃后，成功“漂
白”身份，取得英国国籍。4 月 25 日，变换身份潜回境内的他在安徽被抓
获，警方透露，其原因也是技术识别。

更多惊心动魄的抓捕发生在境外。
3月25日，潜逃老挝4个多月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

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向中国驻老挝使馆自首。
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正是缉捕工作组布下的天罗地网。

为了抓捕二人，公安部经侦局、天津市纪委、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派出
了4人的精干团队。3月18日赴老挝之前，他们就筛选出了嫌疑人的可能藏匿
地，并与外交部、使馆取得联系。老挝方面也积极合作，指派警察总局刑侦
局一名副局长挂帅，抽调警员专门配合此次行动。

数日蹲守，一无所获。嫌疑人在老挝的宽广人脉，为他们藏身匿迹提供
了保护。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23日，此案的一名重要关系人在老挝到越
南的公路上被捕。消息传出，2名嫌犯“慌了”——4个月里频繁换手机、每
天盯着国内新闻看、日夜担心“国内派人来抓我们”，2人明白，“这事躲不
开，迟早会被抓住”，不如主动投案。

于是，就有了25日下午的那一幕。
还有的外逃“狐狸”被以“遣返”或者“异地追诉”的方式追捕。
比如，红色通缉令上的“二号人物”、“亿元股长”李华波，虽然在新加

坡“投资移民”，但由于中方提供的证据确凿，2011年，新加坡检方以“不诚
实接受偷窃财产罪”指控李华波，并将其判处监禁；期满之后，李华波被遣
返回国。

4年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中储粮） 周口直属仓库原主任乔建军
及其前妻赵世兰骗取国家粮食款7亿多元，携款数亿潜逃美国。目前，他们
正面临着“异地追诉”：赵世兰已被美国警方拘捕，并被控以移民欺诈、洗黑
钱等罪名。2人用于洗钱的资金，则被控与其侵吞的公款有关。

无论自投罗网还是异地抓捕，无论被遣返还是异地追诉，方式的不同根
据的是嫌犯所在国的法律和条件不同。相同的只有一点：无论天涯海角，都
要被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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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展的“猎狐”和“天
网”行动，取得很大的成果。这一
点，从每天不断更新的战果，从一个
个落网犯罪嫌疑人的忏悔中，都能看
出来。除了一项项具体战果之外，不
断曝出的“首次”，也令人关注。

让我们检索一下近期的新闻：
2 月，潜逃意大利长达 10 年之

久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被依法引
渡回国，这是欧洲国家首次批准向
中国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3月，前
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主任乔建
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在美国被起诉，
这是美国在中国宣布“猎狐”行动
后首次起诉中国外逃贪官，并可能
将其遣返中国；4月9日，外逃的经
济犯罪嫌疑人胡某被依法引渡回
国，这是“猎狐 2015”专项行动启
动以来中国警方首次从希腊成功引
渡经济犯罪嫌疑人；4 月 30 日，潜
逃境外近 4 年、涉嫌合同诈骗嫌疑
人喻某被引渡回国，这是中国警方
又一次从欧洲国家成功引渡境外在
逃人员，也是从保加利亚实现成功
引渡的第一案……

这样的首次还有很多。当越来
越多的首次不再是首次而是逐步成
为一种常态时，至少可以说明几个
问题：

首先，这意味着外逃犯罪嫌疑

人过去所梦想的避罪天堂正在越来
越少，那些寄希望于中国与一些国
家尚未签订引渡条约或是企图利用
各国司法制度存在的差异而钻到外
国保护伞下、规避国内法律严惩
者，他们的“美梦”正在被证明为
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完成
了 11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作条
约的谈判，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达
到 91 项，实现了各大洲的全覆盖。
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开展追逃追赃奠
定了法律基础。

其次，有了众多成功的首次，
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追逃追赃
上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在国
际司法合作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同
样地，更多的国家认识到，全球化
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日

益紧密，反腐已不是一国内部的事
情，需要各国携起手来，通力合作
才能将更多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会成为腐败
分子的避罪天堂。

第三，那么多首战告捷，是对
“猎人”队伍的锻炼和鼓舞。毕竟，境
外追逃追赃并非易事，从语言到风俗
到各国司法制度的差异，各种实际的
困难都需要“猎人”们去克服。而一次
次的磨练很好地提升了司法队伍开
展国际合作的能力，为持续进行追逃
追赃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从近期来
看，“猎人”队伍中，不止有公安部的

精兵强将，也有来自中国各地的警
方，在一个个首次成功的背后，一支
支专业、精干的“猎人”队伍在被锻造
出来。

随着国际司法合作走向深入，中
国与世界各国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
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这也充分表
明，世界上没有腐败分子的庇护所，
外逃腐败分子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
制裁。

2014 年，公安部的“猎狐”专项行动
共抓获 680 名外逃经济犯罪人员。其中，公
安部“猎狐办”派出的 60 多个海外抓捕团队

“无一失手”，均有捷报传回。
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团队，才能取得这样的傲人

记录？又是怎样的攻势，让外逃异国他乡的“狐狸”们
在见到“猎人”时由衷而无奈地说出“你们可来了”？

“猎狐2015”专项行动办公室主任、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说，
从 2014 年到 2015 年，猎狐行动的专项行动组已经轮换过人马。不
过，这支20多人组成的队伍依然保持着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人员
构成，甚至吸收进了“90后”的新鲜血液。他们有的是公安部经侦局
缉捕侦查队的队员，有的则从重点省市选拔而来。

成为“猎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刘冬说，得有“三懂”，还
得有“三高”。

所谓“三懂”，指的是懂侦查、懂法律、懂外语——不仅有公安经
验、熟悉案件办理，而且精通国内外法律、有国际执法合作经历，并
且熟悉外语，可以在国外与人交流。事实上，这支专业的团队知识背
景非常广阔，很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同时具备金融、经济、外语、法
律、计算机、企业管
理、刑侦等多学科
背景。

而 “ 三 高 ”，
则指高智商、高情
商、高逆商：智商
用 来 应 对 狡 猾 的

“狐狸”，情商用来
与相关国家地区执
法部门协作，“逆
商”则用来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和艰难
险境。

“ 当 然 ， 还 要
有 说 走 就 走 的 体
力，扛得住熬夜，
经得住颠簸。”刘
冬说。

最后这条要求非常符合实际——2014年，“猎狐”专项行动组
半年之内执行了 70 多次任务，经常是回国没几个小时又有新任
务，得出发；三四天往返半个地球，也是常事。“随时接到电话拎
包就去赶国际航班”，是他们的“常态”。

艰苦行程的背后，是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潜逃尼日利亚8年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时，正值尼日

利亚爆发埃博拉疫情。行动组到达后，确实有一名队员开始发高烧。所
幸的是经过诊断，他所患的是疟疾而非埃博拉。为了不掉队，患病队员
一直在房间楼道里跑步发汗，一天喝掉20瓶矿泉水，两天后退烧，跟上

大部队。
另一次则发生在战乱国家，犯罪嫌疑人藏匿的

地点正是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据刘冬回忆，当
时调开周边人员、将嫌疑人押上警车之后，嫌疑人
还很有信心地说“你们带不走我”，因为他和当地反
政府武装的一些头头关系很好。果然，在返回政府
控制区的途中，后面不停地有“追兵”尾随。虽然最终
成功摆脱，但回想起那个场景，刘冬依然感到惊心动
魄，如果被追上，“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公安部的精锐猎人组，省级的追
逃办现在也已全部成立，抽调当地各方的
精锐力量。这支自上而下的队伍的组建，
正在为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搭建追逃反贪

“天网”作出贡献。

2014 年，公安部宣布开战“猎狐”行
动；2015年，“天网”行动拉开序幕。二者之

间有何关系，又有何区别？
如果说“猎狐”针对的是精准的“点对点”，建

立在掌握明确清晰证据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天
网”更多地就是在“布局”和“撒网”，切断外逃分
子的一切后路。

如果从组织架构上看的话，这种区别就更加明
显：相对于以纪委、公安、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猎
狐”行动，“天网”的组成部门更广——在中央反腐
败协调小组领导下，中组部、最高检、公安部、人
民银行等部门都参与进来，综合运用警务、检务、
外交、金融等手段，“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
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
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换句话说，这一“猎人联盟”的成立反映了中
国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不仅有打击力度，更有
预防和制度性的手段保障。

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海外追逃追赃？就是
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间存在的司法差异，境外
成为一些贪官的“法外仙境”。倘若不能将这些外逃
贪官绳之以法，就意味着中国法律在外逃人员身上
失去效力，境外成为法律规制的“后门”。

“‘猎狐’强调针对业已发生的犯罪的有目标
性打击，‘天网’则更强调国际立体性的制度化努
力，由点到面，不留死角。你一旦有贪污犯罪的行
为，必会撞到网上。”中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说。

如果说国内的“猎人联盟”来自部门间的通力
协作，那么国际上的“猎人联盟”则体现更深层次
的国际合作。

专家表示，中国的外逃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逃
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中
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大多尚未签署引渡协议，很
多时候只能通过个案推动，效率很低。但中国目前
的做法则是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等国际性条例
入手，以更加务实的方式推动案件进展。

确实，2014 年以来，中国的动作频繁：通过
《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 APEC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
络 ， 在 亚 太 地 区 加 大 追 逃 追 赃 等 合 作 ； 通 过

《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要求建设反腐
败合作网络，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让全球
反腐败合作更加深入；发出“红色通缉令”，向世界
昭示中国决心……

这样的做法正在赢得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
社会的普遍认可。作为中国贪官外逃重要目的地的
澳大利亚，已明确表示将协助中国追逃追赃；美国
也传递出越来越强的合作信号，其司法部对乔建军
发出通缉令；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同样纷
纷表态，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罪天堂。

“重点突破外逃贪官所谓的‘避罪天堂’，对于
形成追逃追赃的常态化、高压网络起到了纲举目张
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
长高波说。


